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增(修)訂條文

（自九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實施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
發文字號：健保審字第○九二○○四一七○三號
（自九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）
8.免疫製劑 Immunologic agents
8.2免疫調節 Immunomodulators
	原給付規定
	新修訂給付規定

	8.2.5.interferon bata-1b (如Betaferon 8MIU)

1.限用於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。

2.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。
	8.2.5.interferon bata-1b (如Betaferon 8MIU)
　限用：

1. 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。

2. 續發型多發性硬化症。

3. 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。
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

